
   

 資 料 文 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 

推行自願醫保計劃的最新進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報推行自願醫保計劃的最新進展。  

公眾諮詢 

2 .  政府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就

自願醫保計劃 (前稱醫療保障計劃 )進行公眾諮詢。自願醫保計劃旨在

讓市民更易獲得市場上個人償款住院保險 (住院保險 )產品的保障，並

提高住院保險產品的質素和透明度。自願醫保計劃鼓勵有能力而又願

意負擔醫療費用的市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從而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

壓力，加強本港整體醫療系統的長遠可持續發展能力。  

3 .   具體而言，我們就下列主要建議進行了公眾諮詢：  

( a )  就 個 人 住 院 保 險 引 入 規 管 機 制 ， 確 保 這 些 產 品 符 合 訂 明 的

「最低要求」；  

( b )  12 項「最低要求」，以便市民更容易獲得和持續得到更優質

和更具透明度的個人住院保險；  

( c )  為團體住院保險提供「轉換選項」 和「自願補充計劃」的安

排；  

( d )  設立高風險池這項重要措施，以落 實必定承保及為附加保費

率設定上限的建議，高風險池的財政由政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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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為符合「最低要求」的個人住院保 險保單的保費提供稅項扣

除；  

( f )  為現有個人住院保險保單的持有人 提供轉移安排，以便把現

有保單轉為自願醫保計劃的保單； 並為不符合「最低要求」

的現有保單提供豁免安排；以及  

( g )  在食物及衞生局轄下設立規管機構 ，以監管自願醫保計劃的

推行和運作；並設立索償糾紛調解 機制，以解決自願醫保計

劃下的索償糾紛。  

4 .  在諮詢期內，我們出席了立法會衞 生事務委員會於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的會議及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舉行的特別會

議，向委員介紹諮詢文件。我們也出席了衞生事務委員會轄下醫療保

障計劃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六日舉行的會議，聽取各代表團

體的意見。我們出席了另外 70 個簡介會，介紹自願醫保計劃的各項

建議，包括區議會會議、食物及衞生局舉辦的社區論壇，以及由不同

政黨、保險業界、醫療服務界、專業團體、工會、商會、行業協會、

社會福利機構、地區組織和社區團體舉辦的簡介會及研討會。  

5 .  我們共收到 600 份公眾遞交的意見書，包括 122 份團體意見

書和 478 份個人意見書。  

從社會各界和保險業界收集所得的意見 

6 .  普 遍 而 言 ， 自 願 醫 保 計 劃 的 概 念 和 政 策 目 標 獲 得 廣 泛 的 支

持。很多意見認為，這項計劃為改善公私營醫療界別的平衡及促進醫

療系統長遠可持續發展邁出正面的第一步。社會上普遍達成共識，認

為有必要為個人住院保險引入規管機制。很多人認同加強規管及制訂

擬議的「最低要求」，既能讓市民更易獲得個人住院保險保障，又能

提高這類產品的質素和透明度，並有助增強消費者使用私營醫療服務

的信心。公眾對自願醫保計劃的各項具體建議提出了不少意見，包括

12項「最低要求」的細節、擬議設立的高風險池、自願醫保計劃產品

的保費水平，或私營醫療界別的服務量是否足以配合自願醫保計劃的

推 行 等 。 我 們 會 於 諮 詢 報 告 內 詳 細 載 述 諮 詢 期 間 收 集 所 得 的 公 眾 意

見。   

7 .  來自保險業界的意見顯示，業界大 致上支持自願醫保計劃的

政策目標，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的醫療保險保障。至於擬議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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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業界理解當局建議該 12 項「最低要求」的理據和目的，並

普遍認同下列所述的「最低要求」是可取和必要的，即保證續保且無

須重新核保、不設「終身可獲保障總額上限」、提供必定承保而附加

保費率上限設定為標準保費 200%的安排、承保訂明的非住院程序、

承保訂明的先進診斷成像檢測和非手術癌症治療、提供明確的支出預

算 、 訂 定 標 準 保 單 條 款 及 條 件 ， 以 及 保 費 資 料 須 具 透 明 度 。 另 一 方

面，保險業界認為在落實某些「最低要求」時，可能會遇到運作上或

技術上的困難，因此我們會就這些「最低要求」與業界再行討論。除

其他事宜外，業界主要關注的事項包括：承保機構必須承保投保前已

有的病症，而且不能在「標準計劃」以外提供保費較低但訂有不承保

事項的選擇；可否較靈活地設定加在團體保障之上的補充計劃的最低

賠償額；如何改善轉換承保機構的安排，以盡量避免對整個業界帶來

未 可 預 計 的 影 響 ； 如 何 制 訂 費 用 分 擔 限 制 ， 以 便 利 產 品 創 新 和 多 元

化；可否更靈活地落實「免繳付套餐／定額套餐」的安排；以及可否

對高端產品採用較寬鬆的規定，因為這類產品性質獨特，通常針對小

眾市場，而非設計予一般市民。  

最新發展和未來路向  

8 .  就保險業界而言，我們在過去數月一直通 過香港保險業聯會

與保險業界商討上述尚未解決的事宜。我們與香港保險業聯會的醫療

改革專責小組成員定期會面，以期根據 12項「最低要求」訂定合理和

切 實 可 行 的 建 議 ， 在 配 合 自 願 醫 保 計 劃 的 目 標 和 滿 足 社 會 需 求 的 同

時，亦能回應保險業界的合理疑慮。我們計劃在二零一五年年底／二

零一六年年初與各持份者就 如 何 更 好 地 推 展自願醫保計劃完成討論，

並擬定未來路向以及向事務 委 員 會 ╱ 小 組 委 員 會 作 出 匯 報。  

徵詢意見  

9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